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08年
工程硕士进入第二阶段考试的基本要求
1. 第一志愿报考我校，通过了我校2008年工程硕士报考资格审查的考生，且参加2008年GCT联考成绩单科不低于30分，总分不低于200分（不含项目管理领域）；参加2007年GCT联考成绩单科不低于30分，总分不低于200分的考生均可以参加我校工程硕士第二阶段考试（不含项目管理领域）。

2. 按照国务院学位办提出的项目管理领域限额招生规定，第一志愿报考我校项目管理领域，通过了我校2008年工程硕士报考资格审查的考生，且参加2008年GCT联考成绩单科不低于30分，总分不低于226分的考生均可以参加我校工程硕士第二阶段考试；
3. 第二阶段考试采取笔试加面试的方式，考试时间定于12月中旬开始进行，具体时间、地点由各招生院系自行确定并通知。凡没有通过我校2008年工程硕士报考资格审查的考生，不得参加第二阶段的考试。
     4.参加第二阶段考试的考生需要填写“2008年参加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第二阶段考试的考生情况登记表”交复试院系教师。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

研究生招生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.12.10
2008年参加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
第二阶段考试的考生情况登记表
编号（考生不填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表面试时交主考老师
	报考工程领域
	
	姓  名
	
	参加国家GCT考试准考证号
	

	参加国家GCT考试成绩
	语言表达能力        
	数学基础能力
	逻辑推理能力  
	外语运用能力
	总成绩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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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何年毕业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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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工作单位
	
	职务
	
	职称
	

	主要工作

岗位经历
	

	工作业绩、

成果情况
	内容包括：获奖（级别、排名）、专利（类别）、发表论文（刊物名称、时间、排名）等。

（面试时须提交有关复印件）



	任现职从事工程技术或管理方面情况（含：参与科研活动）
	

	业务进修情况（含进修外语）及有何特长
	

	考取工程硕士生后设想

与要求
	包括个人、单位及今后学位论文课题意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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